附件1
[bookmark: OLE_LINK4]泰州市海陵区2021-01号（苏陈镇1号片区CP321202-2021-01-03）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
一、编制背景
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确了属于公共利益可以征收土地的情形，将“公共利益的需要”作为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前提，进一步严格限制了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条件。在可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情形中，除了军事和外交用地、由政府组织实施的基础设施用地、公共事业用地、扶贫搬迁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等四大类公益性项目用地可依法实施集体土地征收外，其他用途用地，特别是经营性用地、产业用地，若需依法办理集体土地征收，则须纳入经省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方案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15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入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4〕939 号）等文件要求，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苏陈镇1号片区（CP321202-2021-01-03）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


二、编制目的
合理安排成片开发范围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公益性用地，确保公益性项目按期建设，有效增进民生福祉；充分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法权益，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切实促进社会公平；因地制宜合理确定成片开发范围和土地征收规模，重点保障近期实施的、符合要求的重大项目和城市发展用地需求；结合开发片区的功能定位和主要用途，详细评估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所产生的预期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充分论证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必要性。
三、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
（3）《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
（4）《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15号）
（5）《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苏政发〔2021〕87号）
（6）《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
（7）《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苏人社函〔2022〕85号）
（8）《市政府关于公布泰州市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标准的通知》（泰政发〔2023〕104 号）
（9）《泰州市海陵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10）《泰州市海陵区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5 年计划》
（11）《泰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2）海陵区“三区三线”划定成果、2024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等资料
（13）其他相关规划
四、基本情况
《海陵区2021-01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于2021年8月16日获批，在该方案实施过程中，对照泰州市中心城区苏陈片区单元详细规划，片区范围内部分用地规划用途有所变化，需对其予以调整。本次拟调整两个片区，分别为苏陈镇1号片区（CP321202-2021-01-03）、苏陈镇2号片区（CP321202-2021-01-04）
原苏陈镇1号片区、原苏陈镇2号片区的部分区域、新纳入区域调整为苏陈镇1号片区（CP321202-2021-01-03），片区位于苏陈镇，调整后片区总面积155.2247公顷，拟征收集体土地面积80.5368公顷（成片开发范围以最终批复为准）。
本次方案中所有片区均具备外部水、电、气、热、通讯和消防基本地块开发条件。
五、成片开发的必要性
“十四五”时期是海陵区深入实施“工业强区、商贸兴区、城建靓区”三大战略，建设“强富美高”新海陵，实现人民满意的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十四五”期间，海陵区重点优化产业体系布局，形成“一核一带一廊一城”的产业空间结构。“一城”（东部产城融合创新城）。优化空间发展布局，推进海陵工业园区和苏陈镇连片发展；促进产业智能化升级，推动新材料、智能制造和信息技术产业集聚；以文化创意产业园和文创大厦为载体，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经济文化产业价值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建设东部产城融合创新城。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力，形成双轮驱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按照推进服务业规模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的方向与要求，促进传统服务业升级，扩大新兴服务业供给，打造服务业创新发展示范区。
在此背景下，编制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高效配置土地资源，提升城市功能，强化生态服务功能，推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调整方案可充分发挥规划在城市开发过程中的指引作用，能够使成片开发更好地服务于城市发展。同时，本方案能够维护和保障人民的基本利益，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六、公益性用地
根据《江苏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指南（试行）》和《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 深入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4〕939号）的要求：公益性用地主要包括军事和外交用地、由政府组织实施的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公共事业用地、扶贫搬迁及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等。本方案1个片区，为产城融合类型，公益性用地比例不低于40%，符合公益性用地的规定。
七、规划符合情况
（1）本方案符合泰州市海陵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发展定位、要求，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2）本方案符合海陵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3）本方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全部位于“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中城镇开发边界内。
八、效益评价
（一）经济效益
通过本次成片开发的实施，可有效促进区域繁荣，拓展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对区域内的生产总值的提升有一定贡献。此外，有利于加快海陵区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提供优质生活及产业空间，提高区域吸引力，带动区域各类土地资源价值的逐步提升。
（二）社会效益
本方案开发项目的实施对社会、经济、环境等各方面都产生重大影响，对土地利用、环境改善、增加就业等方面有巨大的促进作用。通过本方案的实施，能够真正实现统一规划、统一配套、统一开发、统一建设、统一管理，提高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三）生态效益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内，规划的生态绿化用地，将显著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有效恢复生态绿化功能，改变城市环境，在减少水域污染、保持水土、涵养水源、降低噪声等方面发挥显著作用，使项目区域生态环境实现良性循环，实现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九、拟建设项目、开发时序和实施计划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内拟建设项目以居住、工业以及交通运输类为主，配套建设基础设施、公园绿地类项目，计划在2026至2030年分批次启动土地征收工作。
十、选址适宜性
项目选址未见现状地质灾害，未处于地质灾害易发区，不涉及污染地块。
十一、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措施
（一）征地补偿标准：目前参照《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文件的标准执行，区片价补偿暂按省标准执行，待海陵区执行标准公布后将按最新标准执行。
（二）征地安置：海陵区计划通过货币安置、社保安置、搬迁安置等相结合的安置方式，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三）征地程序：在征地报批前，督促所在园区（镇）严格按照规定履行征地报批前告知、现状调查及确认、听证、公告等程序。
十二、结论
成片开发方案符合自然资源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标准，做到了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节约集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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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成片开发范围以最终批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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